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班級聯合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 日訂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5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24 日修訂 

 

第壹章︰依據 

第一條︰「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班級聯合會」為一自治性社團組織，簡稱畢

聯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貳章︰宗旨 

第二條︰本會宗旨在服務應屆畢業生，亦代表應屆畢業生協助辦理各項畢業活動事宜，

並增進同學福利，發揮愛校情操，達成薪傳任務。 

 

第參章︰總則 

第三條︰本會設指導老師一名，由學務處訓育組組長兼任之，指導畢聯會幹部推展各項

事宜。 

第四條︰本會之設立，旨在服務畢業班級學生，連絡地址設於學務處辦公室。 

第五條︰凡本校應屆畢業生均為本會當然成員，畢業班各班推薦兩位畢業代表（以下簡

稱畢代），畢業代表及各組組員為本會幹部，具有義務與權利參與本會舉辦之

各項活動。 

 

第肆章︰組織系統與職掌 

第六條：本會置有普通科總召一人、副總召一至二人，餐飲科和流服科(以下簡稱職業

科)總召一人、副總召一人，並設文書、活動、美宣、公關、攝影、音樂、總

務、表演等八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為主要幹部，必要時得另徵副組長。 

第七條︰本會設總召，綜理本會之一切事務、與訓育組討論畢業典禮之相關事項，並定

期向學校報告畢聯會之執行計畫及進度。 

第八條︰本會設副總召，協助總召處理各項工作及執行總召所交付事項，並於總召缺席

或無法執行職權時代理總召職務。 

第九條︰本會設文書組，處理開會、簽到、文書編輯等事宜；組內須合力做資料整理、

歸檔工作，處理開會前準備工作，並協助處理通告發放及公假處理等事宜。 

第十條︰本會設活動組，負責所有活動事宜，辦理並安排畢業典禮活動細節、時間、程

序和場地控制等。 

第十一條︰本會設美宣組，負責 LOGO設計、T恤設計、紀念品設計、場佈設計等。 

第十二條︰本會設公關組，處理對外公關事務、藝人經紀公司聯絡、畢業季商品處理，

掌理各項聯誼活動之服務工作。粉絲專頁亦由公關組管理，得對攝影組開放

權限發布影片。 

第十三條︰本會設攝影組，負責網站宣傳、攝影、影片製作。 

第十四條︰本會設音樂組，負責畢業歌之徵選、擔任畢業典禮音控等。 

第十五條︰本會設總務組，管理財政收支、出納、登記，處理庶務工作事宜。 

第十六條︰本會設表演組，負責籌劃畢聯會之表演項目。 

第十七條：以上各組工作內容，得由總召與指導老師討論後，視實際狀況加以調整。 

 



第伍章︰畢業代表會議 

第十八條︰畢業代表會議為本會最高決策單位，由全體畢業代表組成。 

第十九條︰召開各項畢業代表會議時，畢業代表如無故缺席，仍應執行代表會議所決定

的事項，不得異議。 

 

第陸章︰選舉 

第廿條︰本校畢聯會成員，均具有選舉權。 

第廿一條︰凡應屆畢業之在學畢聯會成員均具參選本會總召、副總召候選人資格。 

第廿二條︰畢聯會總召、副總召之選舉方式採小組登記自願參選制，由全校應屆畢業生

依據科別(普通科、職業科)票選畢聯會總副召各一組。如該科別候選人僅有

一組登記參選，則同意票須達有效票之二分之一方能當選。自投票結果公布

起，至畢業止，任期壹學期。 

第廿三條︰本會總召、副總召之選舉日訂於每學年下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舉行完畢。候

選登記（附件一、附件二）與競選活動由學務處公告並辦理之。 

第廿四條︰本會主要幹部為總召、副總召、組長和副組長所組成，其中，組長和副組長

由總召、副總召以及訓育組長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之，任期自畢代名單公佈

日起，至畢業當日止，任期壹學期。 

第廿五條︰本會各組組員由主要幹部自行遴選，主要幹部應於主要幹部名單公佈起二週

內繳交該組正式組員名單給總召，由總召統整公布正式幹部名單。組員任期

自正式幹部名單公佈日起，至畢業當日止，任期壹學期。 

第廿六條︰若本會總召、副總召之選舉公告日期截止，仍無人登記候選，得由各班畢代

互相推選之。如科別僅有單一組候選人同意票未過有效票二分之一時亦同。 

 

第柒章︰罷免 

第廿七條：本校畢代及各組組員，均具有罷免權。 

第廿八條︰總召、副總召如有違反校規、發生重大錯誤或不適任者，得由畢代五分之一

人數提出連署，並由全體應出席畢代人數二分之一投票通過得罷免之。 

第廿九條︰罷免案通過後，須於一週內另訂日期補選總召（副總召），罷免案通過至補

選程序完成前其職缺得由副總召（總召）暫代之。 

第卅條：各組組長、副組長如有發生重大錯誤或不適任者，得經該組組員連署、該組組

員及全體畢代共同表決罷免之。該組組員數若為十人（含）以下，則連署人數

須達三分之一（含）以上；如組員數達十人以上，則連署人數須達五分之一

（含）以上方可進入表決程序。同意票達有效票之二分之一方得罷免之。 

第卅一條：罷免案通過後一週內須完成補選程序，罷免案通過至補選程序完成前，被罷

免之組長（副組長）職務得由副組長（組長）或推派一位組員暫代之。 

第卅二條：罷免連署書完成後，須繳交給總召，總召須於收到連署書起一週內主持表決

會議。 

第卅三條：被罷免之總召、副總召、組長、副組長可自行決定是否續留於組內成為組員

亦或者離開本會。 

第卅四條：提出罷免案者不論罷免成功與否，均需於表決後三天內繳交罷免書（附件

三）。 

第卅五條：罷免案如未通過，則一個月後得重新提案一次，若仍未通過則不得再提。 

 

 



第捌章︰經費運用 

第卅六條︰本會之經費來源，以畢聯會自籌經費為原則。經費運用應定期公佈收支帳

目，並呈學務處核備。 

第卅七條︰畢業典禮和感恩謝師等活動費用得由本會會費支出。 

 

第玖章：附則 

第卅八條︰本章程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畢聯會總召、副總召參選表格－普通科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畢聯會  ■普通科 

□職業科 總召、副總召參選登記表 

總召參選人 
三年____班  座號：___ 姓名：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副總召參選人 

(可填一至二人) 

(1) 三年____班  座號：___ 姓名：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2) 三年____班  座號：___ 姓名：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參選動機： 

政見： 

升學規劃：（以代號作答）(A)特殊選才 (B)繁星 (C)申請入學 (D)考試分發 

總召參選人：     副總召參選人(1)：    副總召參選人(2)： 

本組參選人同意參加畢聯會總召、副總召選舉，願負起責任並且遵守章程之規範。 

參選人簽名：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本表請於____年____月____日前填畢繳回訓育組，逾時不受理】 

 



附件二：畢聯會總召、副總召參選表格－職業科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畢聯會  □普通科 

■職業科 總召、副總召參選登記表 

總召參選人 

□餐飲科 

□流服科 三年____班  座號：___ 姓名：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副總召參選人 

□餐飲科 

□流服科 三年____班  座號：___ 姓名：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參選動機： 

政見： 

升學規劃：（以代號作答）(A)特殊選才 (B)繁星 (C)甄選入學 (D)登記分發 

總召參選人：        副總召參選人：     

本組參選人同意參加畢聯會總召、副總召選舉，願負起責任並且遵守章程之規範。 

參選人簽名：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本表請於____年____月____日前填畢繳回訓育組，逾時不受理】 

  



附件三：罷免書表格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畢聯會幹部罷免申請表 

被罷免人姓名： 被罷免人職務： 

提案人姓名： 提案（連署書繳交）時間： 

罷免理由：（請條列） 

開會表決時間： 表決通過與否：（請詳記票數） 

提案人簽名： 訓育組簽章： 

 


